附件2

遂宁市司法局2020年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表1

	主体责任
	涉密

	职责边界
	1.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职责分工：将安全生产、职业健康法律法规普及纳入公民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会同有关部门宣传普及有关安全生产、职业健康法律法规知识，指导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鉴定人、法律援助工作者为安全生产、职业健康工作提供法律服务。

2.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纳入普法内容；提高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司法鉴定机构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涉及环境保护纠纷的人民调解；支持律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机构等部门参与环境保护法律服务工作；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环境保护职责。


表2-1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变更、注销许可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开展行政许可的法定依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办理流程、联系电话等。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许可决定的初审意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律师执业、变更、注销许可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开展行政许可的法定依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办理流程、联系电话等。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许可决定的初审意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2
表2-3
	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居民申请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核准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开展行政许可的法定依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办理流程、联系电话等。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许可决定的初审意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4
	序号
	4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许可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开展行政许可的法定依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办理流程、联系电话等。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许可决定的初审意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5
	序号
	5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公证员执业、变更许可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开展行政许可的法定依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办理流程、联系电话等。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许可决定的初审意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6
	序号
	6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开展行政许可的法定依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办理流程、联系电话等。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许可决定的初审意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7
	序号
	7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司法鉴定人执业、变更、注销登记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开展行政许可的法定依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办理流程、联系电话等。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许可决定的初审意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序号
	8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公证机构设立、变更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开展行政许可的法定依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办理流程、联系电话等。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许可决定的初审意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8
表2-9
	序号
	9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注销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

2.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终止事由发生后，应当向社会公告，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并不得受理新的业务。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在清算结束后十五日内，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3.基层法律服务所拒不履行公告、清算义务的，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10
	序号
	10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变更、注销许可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开展行政许可的法定依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办理流程、联系电话等。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符合执业条件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11
	序号
	1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律师、律师事务所一般性违法行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或获知律师、律师事务所有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相关规定的行为，进行初步调查，收集相关证据，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调查或询问时应当制作笔录，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12
	序号
	1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证机构、公证员违法行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或获知公证机构或者公证员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有关规定的违法行为，进行初步调查，收集相关证据，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调查或询问时应当制作笔录，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13
	序号
	1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违法行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或获知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应予以审查，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调查或询问时应当制作笔录，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14
	序号
	1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法行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或获知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违反《四川省基层法律服务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进行初步调查，收集相关证据，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行政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15
	序号
	15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法律援助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工作证颁发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环节确认: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初审环节责任:按照规定程序对所提交材料进行审查；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3.送达环节责任：送达法律援助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工作证
4.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监管环节责任：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16
	序号
	16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司法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执业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司法行政执法人员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进行监督、检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17
	序号
	17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证机构、公证员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司法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公证机构、公证员执业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司法行政执法人员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公证机构、公证员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进行监督、检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18
	序号
	16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司法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司法行政执法人员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律师事务所、律师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进行监督、检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19
	序号
	19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司法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司法行政执法人员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进行监督、检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20
	序号
	20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 发现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违反《四川省基层法律服务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突出问题的，应当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发现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违反《四川省基层法律服务条例》第21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46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36条规定的行为，应当及时立案调查，收集证据，查明事实，查实后依据《四川省基层法律服务条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四川省基层法律服务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21
	序号
	21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的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 制定表彰方案：征求区（县）司法局意见，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 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由区（县）司法局进行初审和复审。

3. 审核公示责任：对区（县）推荐对象进行审核，送市司法局政治部备案，并进行公示。

4. 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市司法局党委批准，以市司法局名义表彰并进行公示。

5. 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四川省人民调解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22
	序号
	22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按照相关表彰规章制度，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或评选工作。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或评选对象进行审核，并报局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审定后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本级本部门表彰的按照程序进行表彰。报上级表彰的，报请上级研究决定，进行表彰。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司法部办公厅关于评选表彰全国模范司法所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部关于司法行政系统表彰奖励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23
	序号
	23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按照相关表彰规章制度，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或评选工作。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或评选对象进行审核，并报局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审定后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本级本部门表彰的按照程序进行表彰。报上级表彰的，报请上级研究决定，进行表彰。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司法部办公厅关于评选表彰全国模范司法所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部关于司法行政系统表彰奖励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24
	序号
	24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按照相关表彰规章制度，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或评选工作。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或评选对象进行审核，并报局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审定后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本级本部门表彰的按照程序进行表彰。报上级表彰的，报请上级研究决定，进行表彰。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司法部办公厅关于评选表彰全国模范司法所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部关于司法行政系统表彰奖励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表2-25
	序号
	25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对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违纪行为的处理

	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责任事项
	一、违纪行为处理权限及种类

根据违纪情节的不同分别给予如下权限和种类处理：1.报名无效、二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2.给予口头警告，责令改正；经口头警告仍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由考点总监考决定给予其终止本场考试、责令离开考场的处理，并由考区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其取消本场考试成绩的处理；3.由总监考决定给予其终止本场考试、责令离开考场的处理，并由考区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决定给予其当年考试成绩无效、二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处理报名人员；4.应试人员或者其他相关人员有本章规定情形，涉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涉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二、违纪行为的调查取证责任

1.考试工作人员发现应试人员有违纪行为时，应及时制止，并立即采取必要的证据保全措施，对违纪使用的相关工具、材料等予以暂扣，当场填写《暂扣违纪工具材料单》，由违纪人员签字确认。《暂扣违纪工具材料单》一式两份，一份交违纪人员，另一份由考区所在地的市（州）司法局留存。

2.考试工作人员应及时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内容包括违纪人员姓名、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违纪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详细经过，并由被询问的违纪人员签字确认。违纪人员拒绝在《询问笔录》上签字的，负责调查处理的考试工作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3.考试工作人员应当填写《违纪行为处理报告单》，并在《考场情况记录单》上记录违纪情况。

4.需要收集的主要证据材料：考试作弊的工具、材料和暂扣作弊工具材料单。询问笔录。考场情况记录单。违纪行为处理报告单。其他能够证明违纪行为的证据材料。

三．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对考场进行全程监控录像并存档，对报名、应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违纪行为作出处理决定前，应当告知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应试人员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对作出二年内或者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处理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违纪行为处理一般的处理限期为60个工作日。对上述程序严格履行监督责任。

四．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0379


